
 
 
 

 

 

 
  

 

  
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尚待有關 

團體/人士確認 

與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面人士/團體

對《基本法》有關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� 

A. 原則問題

原則問題 包陪慶女士意見� 

A1. 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能符合《基本法》中有關中
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中的原則： 

(1)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(見《基本法》第一
條）？� 

(2) 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（見《基本法》第
十二條）？� 

(3) 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，既對中央人民政
府負責，又對香港特區負責（見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

及四十五條）？� 

z 中央一直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，沒有干預香港的事

務，經濟上亦大力支持香港。現時的民主號召是一

種自私的動作，目的是破壞香港的穩定局面，然後

入中央的帳。這種情況是要避免的。� 

z 政府應告訴香港人，究竟我們在英國人的統治下享

有的自治權，抑或回歸後享有的自治權較高。估計

應該是現在的自由度較寬鬆。政府要協助香港人克

服對中央的恐懼。� 

A2. 就「實際情況」和「循序漸進」兩個原則，你認為: 

(1)「實際情況」應包含什麼？� 

(2)「循序漸進」應如何理解？� 

z 工商界可能希望現時的選舉制度維持不變，但社會

上亦有聲音要求要有所改變，因此要協調、要讓步，

可能需要在《基本法》的框架下對二零零七、零八

年的選舉制度作出一些改變，起碼要讓人覺得社會

正努力讓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邁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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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問題 包陪慶女士意見� 

A3. 根據姬鵬飛主任在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說明，
你認為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才能: 

(1) 「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」？ 

(2)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」？ 

z 工商界的聲音是重要的，要讓社會聽得到，不可讓

民主派罷佔了所有輿論空間。




